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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突泉县 2022 年机动车销售企业“双随

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

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 号）

及《市场监管总局等 16 部门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部门

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国市监信（2020）

111 号）文件精神，为加强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情况

和新车销售市场监管，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研究决定，开展 2022 年机动车销售企业“双随机、一

公开”联合抽查检查。为切实开展好本次联合抽查工作，特

制定工作方案。

一、任务名称

本次任务名称按照统一规范的原则，制定为：突泉县

2022 年度机动车销售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

二、联合抽查检查事项

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汽车经销商未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

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

费标准，或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的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查销售的在售机动车是否已经获得

CCC 认证，证书状态是否有效，是否正确施加了认证标志等，

证书上产品名称、型号规格信息是否一致。

三、抽查检查主体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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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抽查检查主体为新车销售企业 21 家，按照不低于

10%比例抽取，抽取 2 家。

四、职责分工

（一）本次抽查，由突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一内蒙古）

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任务、匹配监管执法人

员，完成抽查检查并及时公示抽查检查结果。

（二）按照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原则，随机抽取执法

检查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

（三）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被抽

取的执法人员按照职能监管将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一内蒙古）进行公示。

检查人员对检查结果的合法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五、工作阶段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检查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分为三个阶段。

（一）随机抽取阶段（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由突泉县市场监管局发起，联合突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制定抽查工作方案，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子库），随机抽

取、选派监管检查人员。

（二）实地检查阶段（7 月 16 日至 9 月 1 日）

由突泉县市场监管局牵头，确定检查日程，本次抽查车

辆及费用由各单位独自承担。二部门对同一被查企业要一次

性完成抽查事项，避免“运动式”执法和对被查企业正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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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要求企业相关人员到现场配合检

查，实地核查要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填写“随机抽查检查表”，

并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由企业盖章，提高

抽查效率。

（三）结果公示阶段（9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

本次部门联合抽查要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

的原则，在抽查任务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各部门将检查

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

台一内蒙古）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已实施检查但未

将检查结果录入进行公示的，视为未完成抽查检查任务。对

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

做好后续监管衔接。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本次部门联合抽查检

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筹划协调，精心组织实施，确

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抽查检查任务。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组织

实施，确保抽查工作合法规范、科学高效。


